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號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出  席：1.親自出席：127,553,306 股 
2.委託出席： 62,767,478 股 
3.合計出席總股數：190,320,784 股 

列  席：林寬照會計師、溫明郁會計師 
黃陽壽律師、謝碧鳳律師、洪文浚律師 

一、宣布開會：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09,253,762股，截至本次股東會停
止過戶日止，本公司無表決權股數為2,000,000股，現在股東出
席總數為189,513,935股，已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出席股數
，宣布開會。) 

二、開會如儀。 

三、主席致開會詞：（略） 

四、長官及來賓致詞：無。 

五、報告事項： 

(一)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營業報告書) 

經過要顉： 
王總經理進行營業報告後，股東宏泩投資有限公司(股東戶號
76640)代表人王漢鼎欲發言提問，經主席裁示，俟報告事項結
束後，再請登記發言股東依議事程序發言，並請律師說明議事
程序之規定。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四年度決算報告。(請參閱審查報告書) 
(三)本公司對外保證為本公司轉投資之關係企業，截至九十四

年十二月底止，對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
三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另本公司資金貸予關係企業，
截至九十四年十二月底止，金額為一五０、三二０、００
０元，謹請 核備。 

六、承認及討論事項： 

(於進行承認及討論事項第一案前，股東宏泩投資有限公司(股東
戶號76640)代表人王漢鼎第一次發言，就九十四年度營收較九十
三年度減少、股東已近十年未分配股利、管銷費用比例過高及土
地開發案相關公開資訊等事提出質疑。主席答覆，應收而未收之
款項目前仍訴訟中，將盡力設法收回，士林土地開發建設為策略
性資訊產業大樓，若全部售罄，預估將有相當之利潤；管銷費用
過高之問題，已責成事務當局檢討，並聘請專業經理人改善公司
營運。股東宏泩投資有限公司(股東戶號76640)代表人王漢鼎第
二次發言，就公司資產出租運用情形、印尼味王公司增資案及豐
田廠各組生產線分配等事項提問。主席表示，相關問題與建議，
將交由事務當局辦理，答覆如有不夠周詳之處，股東亦可行文至
公司，俟公司查明後，再以書面答覆之。)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經過要領： 
股東宏泩投資有限公司(股東戶號76640)代表人王漢鼎就本案第
一次發言，詢問有關損益表中，廣告費及佣金支出之情形，另依
生產量值表所示，飲料及醬油生產線稼動率偏低之原因何在，並
對印尼味王公司增資案資金來源及該公司有無能力償還前向本公
司借貸之金額等事項提出疑問。主席表示，相關問題將請事務當
局查明並檢討改進，另有關業務方面之問題，請王總經理說明。
王總經理說明各公司財務報表作法不同，會計科目歸類將再研究
檢討，期能更為詳盡表達實際狀況，有關產能問題，飲料生產策
略今年已局部修正調整，醬油及速食麵類之機器設備，亦已進行
改善，新推出之紅麴XO醬油新品，銷售情況良好，又本公司已通
過ISO-22000認證，為國內食品業第一家全產品通過認證之公司，
殊屬難得。股東張錫穎(股東戶號73925)表示，為使股東會順利進
行下屆董、監事改選，股東對公司業務如有提問，可於會後向事
務當局請教。主席表示，歡迎股東隨時至公司瞭解業務狀況，並
邀請王股東列席董事會議，共同參與討論。股東宏泩投資有限公
司(股東戶號76640)代表人王漢鼎就本案第二次發言，除強調股東
有發言權利外，另就印尼味王公司之管理及呆帳發生原因等事提
問，並請王總經理報告提升業績與處理閒置資產之方案。主席表
示，如欲深入瞭解公司各項營運情形，歡迎股東至公司查詢，將
派相關單位主管或專人答覆。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附表)。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度盈虧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累積盈餘 0
本期稅前淨損 (46,264,618)
本年度所得稅 30,458,323 
本期稅後淨損 (76,722,941)
由法定公積彌補 36,131,322 
由資本公積彌補—土地重估增值 40,591,619 
期末未彌補虧損 0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25號地下一樓 

味 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務代理人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下午4:30 
24小時語音專線：(02)2507-7000 味王代號：1203 
群益代理部網址：agency.capial.com.tw 

股東  台啟 

無法投遞 毋需退回

印 刷 品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1505 號



第三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如附修

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6026號令辦理。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
象僅限於：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
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但為進口原料必須
同業間互相連帶保證，或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
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
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得依本程序辦理。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
象僅限於：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

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之母公司。 
  但為進口原料必
須同業間互相連帶保
證時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
持股比率或共同對被
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得依本程序辦理。 
  前述第(二)、(三)
項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係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
規定認定之。 

依 據 金 管
證 六 字 第
0940006026
號令修訂。

十、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
申報者，應依其規定輸
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十、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
申報者，應依其規定向
主管機關辦理公告申報
。 

修訂。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說 明：茲因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應配

合修正(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辦法依公司
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以登載於本
公司所在地之通行日報顯
著部分行之。 

配合公司法
修正。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用記名式，董
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並編
號依公司法第一六二條之
規定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
行股份後，得免印製股票，
惟免印製之股份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機構登錄。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用記名式，董
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並編
號依公司法第一六二條之
規定發行之。 

配合法令修
訂。 

第十二條 
本公司每年至少召開股東
常會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
開，股東臨時會經董事會之
議決或繼續一年以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股份之股東以書面請
求時，由董事會召集之；監
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
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
東會。 

第十二條 
本公司每年至少召開股東常
會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
，股東臨時會經董事會之議
決或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
份之股東，或新股股款收足
後，持有新股總額百分之五
以上之股東以書面請求時，
由董事會召集之；監察人除
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
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
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配合公司法
第275條刪
除 

第十六條 
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
一五七條第三款及第一七
九條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
權。 

第十六條 
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
一五七條第三款情形外，每
股有一表決權。 

爰配合公司
法修正，針
對本公司持
有自己之股
份，及從屬
公司對其控
制公司之持
股予以限制
表決權。 

擬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一條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
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水準
議定之。 

第三十一條 
董事及監察人，經股東會之
決議，得支給報酬或車馬費
。 

配合實際營
運需要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三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東常會。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三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八日股東常會。 

增列本次修
正日期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改選董事、監察人事項： 

案 由：本公司第十六屆董事、第十七屆監察人任期三年，於
本(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屆滿，依本公司章程第十
九條及第廿八條規定，選任董事十五人、監察人三人
，任期三年。 

經過要領： 
主席依照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第六條規定，就出席股東
中提請劉國懿(股東戶號8691)、陳青山(股東戶號12803)為監票人
，鄭渭月(股東戶號20630)、洪惠美(股東戶號8665)為計票人，進
行投票選舉，即由計票及監票人員進行計票及監票工作。 

選舉結果：選票統計後，主席當場請司儀代為宣布下列人員當
選為本公司第十七屆董事、第十八屆監察人及其當
選權數，其任期三年，自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廿八日
起至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廿七日止： 

1 僑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穎川建忠 184,968,906權

2 福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頭雄 183,679,928權

3 全青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  祺 180,933,972權

4 甘建成  180,933,972權

5 陳恭平  180,933,972權

6 福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海國 180,305,483權

7 亘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坤洲 180,305,483權

8 亘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文湖 180,305,483權

9 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清福 180,280,483權

10 萬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世宜 180,280,483權

11 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仁庸 180,280,483權

12 協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啟昭 180,280,483權

13 傳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其里 180,280,483權

14 雅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俊明 180,240,508權

15 甘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甘建福 180,166,483權

以上十五人當選為本公司第十七屆董事，以僑協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穎川建忠所得票數最高，上開選舉結果，經監票
人劉國懿、陳青山，計票人鄭渭月、洪惠美當場查證無誤。 

1 謙順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杜恆誼 181,093,892權

2 僑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永祥 180,766,883權

3 三樂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一芳 180,759,635權

以上三人當選為本公司第十八屆監察人，以謙順行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杜恆誼所得票數最高，上開選舉結果，經監票人劉
國懿、陳青山，計票人鄭渭月、洪惠美當場查證無誤。 

其中楊頭雄、楊坤洲、楊文湖、周海國等四人分別兼任味丹公
司之董事長、董事或協理職務，因而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是
否依照公司法第209條及證交法相關規定，解除楊頭雄等四位當
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經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十一時廿一分，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宣布散會)。 

 
 

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 

 

記錄：魏璟雄 



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業績方面： 

  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總營業額，新台幣(以下同)壹拾柒億陸

仟伍佰柒拾玖萬玖仟元。稅後淨損柒仟陸佰柒拾貳萬參仟元，

純損率4.34%。 

(二)主要產品銷售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 品 名 稱 94 年 93 年 

味 精 

速 食 麵 

醬 油 

飲 料 

其 他 

信 義 計 劃 區 F 3 案 

541,066 

480,506 

323,780 

183,716 

236,731 

 

553,932 

554,238 

341,968 

163,055 

231,317 

613,530 

合 計 1,765,799 2,457,863 

(三)營運報告： 

  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合計新台幣(以下同)壹

拾柒億陸仟伍佰柒拾玖萬玖仟元。其中銷貨成本壹拾貳億壹仟

柒佰伍拾柒萬伍仟元，營業費用肆億陸仟捌佰肆拾肆萬柒仟元

，營業外收支淨損壹億貳仟陸佰零肆萬貳仟元，稅前淨損肆仟

陸佰貳拾陸萬伍仟元，預估所得稅費用參仟零肆拾伍萬捌仟元

，則本期淨損為柒仟陸佰柒拾貳萬參仟元，本期淨損依法由法

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彌補。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經由會計師查核後之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表等，經本監察人等會同審查完竣；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 請 

鑒 核 

  此上 

本公司九十五年股東常會 

常駐監察人： 

監 察 人︰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四  月  二十六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參閱財務報表附註、附表及查核報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味 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